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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3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2016－027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3 日在

广州与佛山市南海添惠日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添惠”）签订《广东奇化化

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本公司以

720 万元人民币受让南海添惠持有的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奇化公司”）24%股份，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奇化公司 59%股份。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6年 4月 21日以 7票同意，0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拟收购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不高于评估价收购南海添惠持有的奇化公司 24%股权。 

本公司本次收购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佛山市南海添惠日化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佛山市南海区松岗石泉铁坑工业园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伍百零伍万元整 

公司法定代表人姓名：潘宇亮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756453253M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是生产和销售卫生用品、洗涤用品、卫生杀虫剂等。 

公司股东：潘宇亮、吴结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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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添惠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本次收购标的为南海添惠持有的奇化公司 24%的股权。 

1. 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3 年 12月 18日 

公司注册地：佛山国家火炬创新创业园（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 13号）C1-9、

C1-10、C1-11-1 

公司法定代表人姓名：王志刚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公司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对化工交易市场进行投资，物业租赁，化工产品的研

发、批发和零售（不含化工产品生产），仓储管理服务（不设仓库），电子商务（权

益类交易、商品中远期交易除外），物流信息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的设计、

制作、发布、代理，企业管理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 

公司设立时，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为 1,050万元人民币，

占投资标的注册资本的 35％；南海添惠以货币出资为 720万元人民币，占投资标的

注册资本的 24％；广州联冠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为 600万元人民币，占投资标

的注册资本的 20％；广州优利浦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为 390万元人民币，

占投资标的注册资本的 13％；余江和兴投资服务中心以货币出资为 150万元人民币，

占投资标的注册资本的 5％；广州凯迅贸易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为 90万元人民币，

占投资标的注册资本的 3％。 

2016 年 3 月，奇化公司股东广州优利浦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13%奇

化股份全部转让给广州优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6年 7月，奇化公司股东广州联

冠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20%股份、广州优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 13%股份、余江

和兴服务投资中心持有的 5%股份以及广州凯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 3%股份均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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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给广州汇垠日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现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1050 万元人民币，占投资标的注册资

本的 35%； 

广州汇垠日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货币出资 1230 万元人民币，占投资

标的注册资本的 41%； 

佛山市南海添惠日化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720 万元人民币，占投资标的注册资

本的 24%。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末 2016 年 6 月末 

资产总额 10,138.30 16,040.34 

负债总额 7,621.47 13,274.20 

应收款项总额 6,272.63 3,431.64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2,516.83 2,766.14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1-6月 

营业收入 87,706.86 103,615.08 

营业利润 -4.49 190.34 

净利润 -11.10 249.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1.06 3,473.19 

注：以上 2015 年数据已审计，2016 年上半年数据未经审计。 

2. 收购标的情况 

南海添惠本次转让其所持有的奇化公司 24%股份，本公司与汇垠投资作为奇化

公司的股东，均享有优先认购权。汇垠投资同意放弃以上股份的优先认购权，不认

购本次转让的股份。 

本次收购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

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本次收购资产未达到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需聘请具有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相关标的资产进行评估的要求，但根据董事会审议

通过公司《关于拟收购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的决定，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不高于评估价收购南海添惠持有的奇化公司 24%股权。因此，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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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聘请了评估机构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本次收购资产交易

进行评估。 

标的公司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 

经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拟股权收购事宜所涉及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报告》（联信（证）评报字【 2016 】第 A0493 号，评协备案号

码:1500074144160313，以下简称《评估报告》）评估测算，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时，奇化公司的全部资产账面价值为 9,132.6 万元，评估价值为 8,883.08

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 6,313.91 万元，评估价值为 6,313.91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为 2,818.71 万元，评估价值为 2,569.16 万元。运用资产基础法，奇化公司全部权益

的评估值为 2,569.16 万元。运用收益法，奇化公司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3,023.82 万元。

考虑到本次评估的目的是资产收购，评估结论旨在揭示企业的全部的股东权益价值，

它不但要包含账面反映的资产和负债，还应当包含没在账面反映的可确指和不可确

指的无形资产价值，因此，本次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资产评估报告的评

估结论。通过清查及评估计算，奇化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价值为 3,023.82

万元。折合奇化公司 24%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725.72 万元。 

本次交易不需要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交易标的： 

南海添惠愿意按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在符合法定及奇化公司《章程》约定的股

份转让条件及程序的前提下将其持有的奇化公司 24%的股份（合 720 万股）（以下

简称“目标股份”）转让给本公司。本公司愿意依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受让目标股

份。 

2. 目标股份的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南海添惠将其持有的目标股份以人民币7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本公司。本公司

在股份转让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南海添惠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72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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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价依据： 

本公司公司委托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奇化公司的股东

全部权益进行评估，采用的主要评估方法为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评估基准日为

2015年 12月 31日。根据《评估报告》，运用资产基础法，经过评估测算，奇化公

司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2,818.71 万元，评估值为 2,569.16万元。 运用收益法，经过

评估测算，奇化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3,023.82万元。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

果主要为奇化公司现有单项资产价值简单加总的反映，而收益法是把企业作为一个

有机整体，以企业整体获利能力来体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考虑到本次评估目的是

资产收购，评估结论旨在揭示企业的全部的股东权益价值，它不但要包含账面反映

的资产和负债，还应当包含没在账面反映的可确指和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价值，因

此，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通过清查及评估计

算，奇化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价值为 3,023.82万元。折合奇化公司 24%

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725.72万元。参考评估价，经交易双方协定，本次交易的标的股

份交易价格为 720万元。 

4. 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 

本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本次收购标的股份的价款。 

5. 目标公司股东的权利义务： 

自本公司付清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款之日起，本公司即享有作为目标公司股

东的一切权利并承担作为目标公司股东的一切义务。 

6. 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书面委托的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

后成立并生效。 

五． 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等情况。不

涉及本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六． 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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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公司化工产品营销战略，适应公司化工产品业务增长的需求，本公司

2013年与南海添惠等合作投资奇化公司，建立化工交易中心，打造致力于经营化工

现货电子交易平台的奇化网于 2014年 2月正式上线。奇化公司在原有经营团队的基

础上引入互联网平台的营运团队，依托仓储联盟系统和银行资金监管系统，开创了

化工行业现货电子交易新模式，与传统化工贸易有机结合，有效助力公司进一步拓

展大宗化工工业原料交易业务，使公司工业产品销售大幅增长，打造了中国领先的

化工电子商务一体化平台，并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增强了公司发展的后劲。此次受让

了南海添惠持有的 24%奇化公司股份，本公司持有奇化公司股份的比例从 35%增加至

59%，成为了奇化公司的绝对大股东。基于本公司近年来逐步向产业链上游延伸的趋

势，通过全力打造奇化网这一独有的资源配置模式，提升自身在行业内的主导权与

话语权，这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的业务延伸和市场拓展，为实现公司下一步发展战

略奠定基础，延伸产业链，实现产业升级。 

奇化公司作为化工电子商务一体化的资源整合平台，虽然已经历了初创阶段，

建立了适应市场的经营发展模式，具备良好的业务基础、专业团队和经营优势。而

在奇化网原有经营团队的基础上引入互联网平台的营运团队，加速了相关业务的提

升，但以电子商务为商业基础的新兴互联网行业发展的波动性和激烈的竞争也给奇

化公司的未来发展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本次投资可能面临奇化公司 2016 年

实际完成的交易额低于预期、化工电子商务一体化平台的网络建设能否如预期进一

步推进、市场竞争环境变化、政府政策等不可预估的风险。对此，公司将积极推进

奇化公司的改善和规范治理，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充分关注政府政策以及市场的变

化，注重扬长避短，发挥奇化网这一新模式品牌、人才、技术等方面的相对优势，

努力支持、培育、加强奇化公司的资源整合、发展能力，共同防范并化解可能产生

的风险。 

本次收购对于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从长远角

度看，对公司未来经营会产生积极作用。通过电子交易等现代技术手段的形式对原

有的业务产品升级拓展，有助于上下游产业的集聚，配合公司化工产品营销战略，

从而打造中国最大的化工现货电子交易平台和化工现货产品的最强搜索引擎,适应

公司化工产品业务增长的需求，实现公司发展规划。  

七． 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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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3．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审计报告及 2016 年上半年财

务报表； 

4．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事宜所涉及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联信（证）评报字【2016】第 A0493

号，评协备案号码:1500074144160313）。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六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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